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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通过建立医方与医保机构，医方与患者间在完全信息状态下的静态博弈模型，分析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过
程中三者行为选择的变化，以及由此对医疗费用开支的影响。发现支付方式从后付制变为预付制，减弱了医方进行诱导需
求的动机，有效约束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；采用预付制减低了医方与患者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，对控制费用开支也大有
裨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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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引言
一直以来，传 统 的 医 疗 服 务 模 式 中 仅 存 在 医 生 与 患 者

之间的直接交换 关 系：患 者 就 诊，向 医 生 支 付 费 用；医 生 为
患者诊断，并收取费用。自从 医 保 机 构 出 现 后，传 统 医 疗 服
务模式发生了改变，形成了医 疗 服 务 提 供 者（医）、医 保 机 构
（保）、患者（患）三方间的 复 杂 关 系。近 年 来，我 国 医 疗 费 用
开支过快增长，“看病贵”问题 非 常 突 出，一 个 很 重 要 的 原 因
便是支付方式的不合理。为 此，中 央 以 及 人 社 部、卫 生 部 等
部委多次要求对医疗保险支付方 式 进 行 改 革 实 现 从 后 付 制
向预付制的转变。而支付方 式 改 革 又 会 对 医、保、患 三 者 的
行为选择产生何种影响？进而 对 医 疗 费 用 的 开 支 产 生 何 种
影响？这些问题值得去研 究。本 文 运 用 博 弈 理 论 分 析 支 付
方式改革过程中，医方与医保 机 构 间，医 方 与 患 者 间 的 行 为
选择，以及由此对医疗费用开支的影响。

２　医方与医保机构间博弈对费用开支的影响
博弈是利益关联（或利 益 冲 突）的 主 体 间 的 对 局。医 保

机构出现后，患者可以不用和 医 方 发 生 直 接 交 换 关 系，而 是
通过医保机构代 为 处 理，从 而 将 大 部 分 的 风 险 转 嫁 给 医 保
机构。因此，医、保、患这三个 主 体 中，利 益 关 联 最 大 的 应 该
是医方与保方。医 方 为 了 维 持 医 院 的 正 常 运 转，必 须 获 取
足够多的医疗服务费用；医保 机 构 的 目 标 则 是，用 尽 可 能 少
的费用，支付患者获得的医 疗 服 务。支 付 方 式 改 革，将 会 更
多得对医方与保方间的博弈产生重要影响。

由于各地区医保机构在医 疗 保 险 支 付 方 式 上 实 行 何 种
政策，会通过 发 文、网 络 发 布 等 形 式 公 之 于 众。所 以，医 方
了解医保 机 构 所 掌 握 的 信 息，以 及 将 要 采 取 的 战 略 行 动。
从医保机构来看，由于其能够 获 取 大 量 关 于 医 方 的 数 据，如
人均门诊费用、人均住院费用、某 一 特 定 病 例 的 人 均 手 术 费
用等等，所以也 可 以 认 为，医 保 机 构 也 掌 握 了 医 方 的 信 息，
了解医方可能 采 取 的 战 略 行 动。因 此 可 以 假 定，医 方 与 保
方之间的博弈是 完 全 信 息 下 的 静 态 博 弈，双 方 均 了 解 博 弈
对手所掌握的 信 息，均 了 解 对 手 可 采 取 的 战 略 行 动。医 方
与保方在进行博弈的过程中，医 方 有 两 种 行 动 可 供 选 择：实
行诱导需求或不 实 行 诱 导 需 求；保 方 在 选 择 支 付 方 式 上 也
有两种行动可 以 选 择：采 用 后 付 制 与 采 用 预 付 制。为 了 便

于直观分析，医方 与 保 方 在 各 自 行 动 下 的 对 局 情 况 可 以 通
过一个２×２的矩阵来呈现，如表１所示。

表１　 医方与医保机构博弈的标准式表述

如上表所示，四 个 格 子 中 左 下 角 的 数 字 表 示 医 方 在 各
种对局中的博弈 所 得，而 右 上 角 的 数 字 则 表 示 医 保 机 构 在
各种对局中的 博 弈 所 得。列 出 参 与 人 的 行 动 后，为 便 于 分
析，给出下列假定条件：第一，医 方 不 对 患 者 进 行 诱 导 需 求，
均提供正常的医 疗 服 务 对 患 者 进 行 治 疗 时，医 方 所 耗 费 的
医疗成本为３，医疗服务的标价为５。第二，若医方对患者进
行诱导需求，因为多消耗了一 些 医 疗 资 源，医 方 的 医 疗 成 本
增加至５，医疗服务的标价为８。第三，支付方式采用后付制
时，医保机构按照医疗服务 的 标 价 进 行 全 额 结 算。第 四，支
付方式改为预付制 后，医 保 机 构 按 照 预 算 总 额４向 医 方 进
行费用结算。

根据上述假定条件，当医 方 选 择 诱 导 需 求，医 保 机 构 选
择后付制时，医保机 构 的 博 弈 所 得 为－８，医 方 的 博 弈 所 得
即医方获得的利润，等于收 益 减 去 成 本，８－５＝３。同 理，当
医方不进行诱导需求，医保机 构 选 择 后 付 制 时，医 保 机 构 的
博弈所得为－５，医方博 弈 所 得 为５－３＝２。当 支 付 方 式 变
成后付制，由于医保机构按 照 预 算 总 额４进 行 费 用 结 算，因
此不管医方采用何 种 战 略，医 保 机 构 的 博 弈 所 得 均 为－４。
而医方在选择诱导需求时，所 得 为－１；不 诱 导 需 求 时，所 得
为１。

在表１所示的博弈中，如 果 医 方 选 择 诱 导 需 求，那 么 医
保机构的相对优 势 策 略 是 选 择 预 付 制，这 样 其 博 弈 所 得 是

－４，优于选 择 后 付 制 时 的 所 得－８，我 们 可 以 在 右 上 角 的

－４下面画线，以 示 这 是 医 方 在 选 择 诱 导 需 求 时，医 保 机 构
的相对优势策 略。如 果 医 方 选 择 不 进 行 诱 导 需 求，医 保 机
构的相对优势策略还是选择 预 付 制，同 样 的，在 右 下 角 的－

—３２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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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下面画线。同理，如 果 医 保 机 构 选 择 后 付 制，医 方 的 相 对
优势策略是选择诱导需求；如 果 医 保 机 构 选 择 的 是 预 付 制，
医方的相对优 势 策 略 则 是 不 进 行 诱 导 需 求。这 样，通 过 使
用相对优势策略 下 划 线 法，只 有 右 下 角 格 子 中 的 两 个 数 字
下面都有画线。因此，医方不 进 行 诱 导 需 求，医 保 机 构 采 用
预付制是医方与 医 保 机 构 之 间 博 弈 的 一 个 纳 什 均 衡，可 以
表示成（不诱导需求，预付制），此 时 医 方 与 医 保 机 构 的 博 弈
所得分别为１和－４。

即医保机构对 医 疗 费 用 的 支 付 实 行 预 付 制，与 医 方 协
定好预算总额为４。由 于 超 出 预 算 总 额 的 部 分 保 方 不 予 结
算，医方若仍然进行诱导需求，则 其 所 得 只 有－１，不 进 行 诱
导需求，其所得为１。因 此，作 为 追 求 自 身 利 益 最 大 化 的 理
性人，医方能采 取 的 最 优 战 略 便 是 不 进 行 诱 导 需 求。这 个
纳什均衡是稳定的，博弈双方 均 没 有 改 变 自 身 选 择 的 动 机。
于是，医方便会尽可能自觉地 约 束 诊 断 行 为，使 医 疗 成 本 控
制在预算总额 之 内，这 样 医 方 才 会 有 利 可 图。从 而 医 疗 费
用开支也会相应地降低，被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。

３　医方与患者间博弈对费用开支的影响
医方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 医、保、患 三 方 中 另 一 对 重 要

的关系。在医疗 服 务 市 场 中，医 方 由 于 自 身 具 有 较 多 的 专
业知识，更为了解 患 者 的 病 情，对 于 用 什 么 方 式 治 疗、用 什
么药进行治疗掌握得比较清 楚，因 而 处 于 信 息 优 势 的 位 置；
相反，患者则处 于 信 息 劣 势 的 位 置。所 以 在 信 息 不 完 全 的
情况下，患者处于自身利益考 虑，只 能 听 从 医 生 建 议 接 受 治
疗。同样作为理性经济人，医 方 会 受 到 激 励，在 对 患 者 进 行
治疗时实施诱 导 需 求，使 得 医 疗 费 用 支 出 水 涨 船 高。医 疗
费用后付制更是助长了这种动力。

而医疗费 用 预 付 制 则 具 有 一 种 增 加 信 息 透 明 度 的 功
能。例如，按人头付费是指医保 机 构 按 合 同 规 定 的 时 间（如

１年），根据合同规定的收费标准以及医疗机构服务的人数，
预先向医疗机构支付固定数 额 的 服 务 费 用。按 病 种 付 费 是
指根据国际疾病 分 类 法，按 诊 断 的 住 院 病 人 的 病 种 进 行 定
额预付。也就是说，如果采用 按 人 头 付 费 或 是 按 病 种 付 费，
相当于是规定了 一 个 费 用 标 准，患 者 可 以 在 治 疗 前 就 清 楚
了解到这个标 准，并 判 断 自 己 的 费 用 支 出 是 否 过 高。这 就
使得医方与患者 之 间 的 信 息 更 加 趋 于 透 明 化，减 少 了 信 息
不对称的产生。

根据以上所述，本文将分 析 医 疗 费 用 预 付 制 下，医 方 与
患者之间的博 弈。采 用 预 付 制 后，医 患 之 间 的 信 息 更 加 透
明，同样假定：双 方 之 间 的 博 弈 是 完 全 信 息 下 的 静 态 博 弈。
医方仍旧有两种 行 动 可 供 选 择：进 行 诱 导 需 求 与 不 进 行 诱
导需求。患者也 有 两 种 行 动 可 供 选 择：要 求 正 常 治 疗 与 要
求过度治疗 。因此，医 患 双 方 在 各 自 行 动 下 的 对 局 情 况 也
可以形成一个２×２的矩阵，如表２所示。

表２　预付制下医方与患者间的博弈

为便于分析，同样对医方与患者的博弈所得作出假定：第
一，在患者要求正常治疗的情况下，医方不对患者进行诱导需
求，均提供正常的医疗服务对患者进行治疗时，医方所耗费的
医疗成本为３；若医方对患者进行诱导需求，因为多消耗了一些
医疗资源，医方的医疗成本增加至５。第二，在患者要求过度治
疗的情况下，医方不对患者进行诱导需求，由于使用了更好的

治疗手段和药物，所消耗的医疗成本为４；若医方对患者进行诱
导需求，在与患者要求过度治疗的共同作用下，医疗成本上升
到６。第三，由于预付制相当于确定了一个定额的支付标准，因
此假定患者的支付定额为４。

由上述条件可 以 计 算 得 到：当 医 方 不 对 患 者 进 行 诱 导
需求，患者要求正常治疗时，患 者 的 博 弈 所 得 为－４，医 方 的
博弈所得为４－３＝－１；当 医 方 不 对 患 者 进 行 诱 导 需 求，患
者要求过度治 疗 时，患 者 与 医 方 的 博 弈 所 得 分 别 为－４和

０；当医方对患者进行诱导需 求，患 者 要 求 正 常 治 疗 时，患 者
与医方的博弈所得分 别 为－４和－１；当 医 方 对 患 者 进 行 诱
导需求，患者要求过度治疗时，患 者 与 医 方 的 博 弈 所 得 分 别
为－４和－２。

运用相对优势 策 略 下 划 线 法 可 以 找 出，该 博 弈 中 存 在
着两个纳什均衡，分 别 是（不 诱 导 需 求，正 常 治 疗）和（不 诱
导需求，过度治 疗）。再 对 这 两 个 纳 什 均 衡 进 行 分 析，可 以
发现（不诱导需 求，过 度 治 疗）这 个 纳 什 均 衡 其 实 是 不 稳 定
的。在医方不进 行 诱 导 需 求 的 情 况 下，患 者 选 择 正 常 治 疗
或是过度治疗对 患 者 来 说 是 无 差 异 的，但 对 医 方 则 会 产 生
不同影响。若患者要 求 过 度 治 疗，医 方 所 得０，收 益 与 成 本
正好抵消；若患 者 选 择 诱 导 需 求，则 医 方 所 得 为１，大 于０。
因此，医方出于利益最大化的 考 虑，会 尽 可 能 地 影 响 患 者 的
选择，例如向患者 解 释 正 常 治 疗 与 过 度 治 疗 的 效 果 是 不 相
上下的，或是只向患者建议采 用 正 常 治 疗 的 手 段 等 等，从 而
使患者所采取 的 行 动 为 正 常 治 疗。最 终，医 方 与 患 者 之 间
的博弈只存在一 个 稳 定 的 纳 什 均 衡，就 是（不 诱 导 需 求，正
常治疗），此时医方与患者的 博 弈 所 得 分 别 为１和－４，双 方
也都没有改变自身行为的动机。

因此，采用预 付 制 的 支 付 方 式 对 医 方 和 患 者 行 为 产 生
的影响是：医方不进行诱导需 求，患 者 在 医 生 的 建 议 下 选 择
正常治疗。医方 与 患 者 的 行 为 均 受 到 约 束，医 生 出 于 自 身
利益最大化的考 虑，不 对 选 择 开 大 处 方、诊 断 升 级、重 复 治
疗等对患者进行 诱 导 需 求 的 行 为，从 而 是 医 疗 费 用 开 支 得
到控制。

４　结论
通过对医方与 医 保 机 构 间 的 博 弈 分 析，以 及 医 方 与 患

者之间的博弈分析，可以看出：医 疗 保 险 支 付 方 式 采 用 预 付
制，相当于给医方施加了一个“紧 箍 咒”，减 弱 了 医 方 对 患 者
进行诱导需求的 动 机，使 其 行 为 从 诱 导 需 求 转 变 为 不 进 行
诱导需求，从而有效约束医 疗 费 用 的 不 合 理 增 长。另 外，实
行预付制使得医 方 与 患 者 之 间 的 信 息 透 明 度 提 高，减 少 了
信息不对称的 产 生，对 控 制 医 疗 费 用 支 出 也 大 有 裨 益。这
也给我们带来一 点 启 示：医 疗 服 务 市 场 中 信 息 不 对 称 程 度
越严重，则医疗 费 用 支 出 越 易 受 到 医 方 的 控 制 和 操 纵。只
有通过信息 披 露，提 高 信 息 透 明 度，才 能 够 消 除 信 息 不 对
称，合理约束医方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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